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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加快发展数字广告产业实施意见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加快落实《关于推动上海市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

意见》，推进普陀区数字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助力上海建设“国

际数字广告之都”，对在普陀区依法设立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

信用记录良好，并符合区域产业导向的数字广告企业或机构，给

予以下政策支持：

一、促进数字广告企业集聚发展（责任部门：区文旅局、区

市场监管局、区商务委、区投促办）

1.对新设立或迁入本区的数字广告领军企业，根据企业区域

贡献度和产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，经认定，可给予最高不超过

300 万元的一次性开办费资助，分三年拨付。若同时符合《普陀

区服务企业发展工作实施意见》规定的“支持新引进导向型企业

发展”的，从高不重复享受。

2.新设立或迁入本区的数字广告企业，租用本区办公场地自

用的，经认定，可按合同金额 30%以内比例，给予三年累计最高

不超过 300 万元的房租补贴。

3.对符合条件的数字广告总部企业，经认定，可按照《普陀

区服务企业发展工作实施意见》，享受总部经济发展扶持。

4.对首次纳入广告统计规模以上法人单位的数字广告企业，

经认定，可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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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鼓励发展数字广告新型业态（责任单位：区发改委、区

商务委、区文旅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投促办）

5.对符合条件的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

资金、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等市级财政扶

持资金的，依据要求给予优先推荐和匹配支持。

6.对新认定的上海市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，给予 10 万元

奖励；对复核通过的上海市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，给予 5 万元

奖励；对新认定的国家级“专精特新小巨人”企业，给予 50 万

元奖励；对复核通过的国家级“专精特新小巨人”企业，给予

20 万元奖励。

对首次获得上海市广告协会数字广告证明商标的企业，经认

定，可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
三、支持数字广告企业提升创意水平（责任单位：区文旅局、

区市场监管局）

7.企业原创优秀作品获得国际级、国家级、省部级广告奖项

的，经认定，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奖励。

四、加强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支撑（责任单位：区科委、区

文旅局、区市场监管局）

8.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，经认定，可

按规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。对首次通过认定的或新引进的高新技

术企业可给予 20 万元奖励。对重新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

给予 5 万元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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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企业搭建行业公共服务平台，对数字广告产业领域新技术

有突破性研究、具有示范带动效应且促进区域产业集聚的，经认

定，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。

10.企业运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、5G 等新

技术开展实践应用与开发研究的，可按投资额 20%以内比例，经

认定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。

五、支持数字广告知识产权创造和标准建设（责任单位：区

市场监管局、区文旅局）

11.对获“上海品牌”认证的企业、机构，给予 30 万元奖励，

再认证每次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同一企业、机构有多个品牌产品

或服务获“上海品牌”认证的，按各品牌分别进行奖励。

12.对参与制（修）订国际、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标准的，第

一起草企业、机构，分别给予 30 万元、20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

元资助，第二至第十起草企业、机构，分别按对应标准支持的

50%执行。对承担国家级、市级标准化示范（试点）项目或标准

化服务业试点项目的企业、机构，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15 万元奖

励。对获得上海市标准化试点示范优秀案例的企业、机构给予 5

万元奖励。

13.对获中国质量奖的企业、机构，给予 100 万元奖励；获

中国质量奖的个人，给予 20 万元奖励。对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

的企业、机构，给予 50 万元奖励；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的个人，

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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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获上海市市长质量奖的企业、机构，给予 100 万元奖励；

获上海市市长质量奖的个人，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对获上海市质

量金奖的企业、机构，给予 50 万元奖励；获上海市质量金奖的

个人，给予 5 万元奖励。

对获区政府质量奖的企业、机构和个人，按照《上海市普陀

区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给予相应奖励。

14.对新获得中国广告协会证明商标 CNAA 使用许可的广告

一级企业，可给予 4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六、加强数字广告人才队伍建设（责任单位：区人社局、区

投促办、区文旅局、区市场监管局）

15.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一定贡献的企业，经认定，每

年可给予人才公寓或租房补贴名额。

16.强化“普陀人才优享卡”功能，为符合条件的数字广告

企业高层次人才团队提供医疗保障、子女入学指导等“一站式”

服务。

17.加强数字广告人才引育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高层次人才，

可优先推荐申报各级各类人才计划。

支持高校和企业联合建设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；加强与知

名的高校院所合作，搭建产学研政交流等公共服务平台，引领示

范效应突出的，经认定，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资助。

七、加大数字广告企业金融服务（责任单位：区金融办、区

财政局、区文旅局、区市场监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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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“批次贷”、

上海市银行业文化创意特色支行服务等金融支持。

19.对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

交易所及境外主要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，给予

最高不超过 400 万元资助；对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挂牌交易的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105 万元资助；对企业在上海股权

托管交易中心（E 板、N 板）挂牌交易的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

元资助。新迁入本区的数字广告企业，从正式迁入之日起 2 年内

完成上市的，另给予 50 万元资助。

八、推动数字广告行业交流（责任单位：区文旅局、区市场

监管局）

20.对在本区举办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数字广告产业活动或

项目，经认定，可按运营投入 50%以内比例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

万元一次性资助。

九、提升产业集聚链条效应（责任单位：区文旅局、区市场

监管局）

21.对获评国家级广告园区的，可按照园区建设总投资 30%

以内比例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；对获评上海

市广告园区的，可按照园区建设总投资 30%以内比例，给予最高

不超过 100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。

对获国家知识产权示范（试点）园区、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

范企业认定的企业、机构，给予 30 万元奖励。对获上海市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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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示范（试点）园区、上海市企事业专利工作示范单位认定的

企业、机构，按 1:0.5 比例给予区级资金匹配。

十、其他

22.由普陀区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报请区文化

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同意认定的，具有行业引领效应的企业和

重点支持的平台项目，可按“一事一议”给予支持。

以上政策条款参照《普陀区“3+5+X”产业政策体系（2023

版）》，政策最终解释权归普陀区文旅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发改

委、区商务委、区科委、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投促办、区金

融办等部门所有。


